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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东阳市城镇住宅小区配套幼儿园建设管理
实施办法（2023 年修订）》政策解读

一、《实施办法》出台的背景依据

2022 年 10 月 28 日，省教育厅、省住房与建设厅、省自然

资源厅与省发改委联合印发了《浙江省城镇住宅配套幼儿园建

设管理办法(2022 年修订)》（浙教基[2022]85 号），要求各地结

合实际以县（市、区）为单位，于 2022 年 12 月底前调整完善

当地城镇住宅小区配套幼儿园建设管理的实施办法。我市现行

的《住宅小区配套幼儿园建设管理实施办法（2020 年修订）于

2020 年 11 月由东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，与省《管理办法

（2022 年修订）》已有一定的差距。

二、《实施办法》起草的依据

包括，但不限于下列依据：

《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

范发展的实施意见》

《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

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实施意见》

《浙江省学前教育发展第四轮行动计划( 2021-2025 年)》

《浙江省城镇住宅小区配套幼儿园建设管理办法（2022 年

修订）》

《金华市区城镇住宅小区配套幼儿园建设管理办法（修

订）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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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共东阳市委办公室东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学前教

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实施意见》

《东阳市加快学前教育发展第四轮行动计划（2021—2025

年）》

《东阳市城镇住宅小区配套幼儿园建设管理实施办法

（2020 年修订）》

《关于东阳市城镇住宅小区配套幼儿园建设管理的补充通

知》

三、主要内容

（一）实施对象

城镇住宅小区配套幼儿园是指我市进行旧城改造、新区、

集聚区、未来社区和撤村建居等建设的住宅小区所需配套建设

的幼儿园，包括商品住宅小区开发和政府投资建设保障性住房

（含安置房）建设中按规划要求配套建设的幼儿园（以下简称

配套幼儿园）。

（二）实施方法

配套幼儿园实施同步规划、同步设计、同步建设、同步验

收、同步交付使用“五同步”建设管理法。发改、教育、自然

资源和规划、住建等部门按照职责分工，做好配套幼儿园建设

管理相关工作，保障配套幼儿园与新建住宅小区同步规划、同

步设计、同步建设、同步验收和同步交付使用。按照“谁开发

建设、谁完善配套”原则，配套幼儿园由住宅小区开发建设单

位配套建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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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合力监管

1.成立东阳市城镇住宅小区配套幼儿园建设管理领导小

组，由市长任组长，教育、住建主要负责人为副组长，自然资

源和规划、发改、编办、财政、相关镇街等部门单位负责人为

组员，领导小组办公室设教育局。

2.建设单位分期建设有配套幼儿园项目的住宅小区时，配

套的幼儿园应当与住宅小区第一期同步规划、设计、建设、验

收和交付使用。凡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配建幼儿园设施

或未随所在居住区当期住宅项目同步建成的，自然资源和规划

部门不予规划竣工核实和土地复核验收，并依法责令补建并予

以行政处罚。

3.配套幼儿园属于公共教育资源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

自拆改或闲置，不得出租、出售、转让、抵押或改变用途。对

因城市建设改造确需征收或者占用幼儿园的，应当按照先建后

拆的原则，依据学前教育设施布点专项规划就近或者易地重建，

不得影响或者中断正常保育教育工作。

4.教育要会同住建、自然资源和规划、发改等部门对配套

幼儿园建设和使用情况进行联合检查，发现配套幼儿园存在规

划不到位、应建未建、建而未交、未办成公益普惠性幼儿园、

闲置或改作它用的，要依法依规责令整改并追究责任。

四、（2020 年修订）版与（2023 年修订）版对比

主要有 13 处改动、2 处新增，具体如下表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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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2020 年修订版 2023 年修订版

1

要根据我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、城镇发展、人口增长、流动人口子

女入园和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等实际、编制东阳市学前教育教育设施

布点专项规划，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落实报批。

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应当在组织编制或者修改国土空间详

细规划时，落实《东阳市学前教育布点（布局）专项规划》

（2021—2035 年）相关内容。《东阳市学前教育布点（布局）

专项规划》（2021—2035 年）要纳入在编的国土空间总体规

划和“一张图”实施监督系统，以适应教育事业发展需求。

2
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在出具规划条件时，应当明确配套幼儿园的建

设要求等内容。

教育部门参与每年土地出让计划，结合拟出让地块周边人口

测算和幼儿园分布，提出每个地块的幼儿园建设要求，如班

级数和用地规模，在土地出让时纳入出让合同。

3

对需配套建设幼儿园的地块，市政府相关部门在土地供应时明确配

套幼儿园的用地面积、建设要求、建设期限、建成后的产权归属、

交付方式等内容，纳入国有建设用地使用出让合同或国有建设用地

划拨决定书。在合同中要明确配套幼儿园投资估算标准，包括装修

等。

对需配套建设幼儿园的地块，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在土地供

应时明确配套幼儿园的用地面积、具体位置、建设要求、建

设期限、建成后的产权归属、管理使用单位、交付方式等内

容，要纳入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划拨决定书或有偿使用合

同。合同中要明确配套幼儿园投资估算标准应不低于同时期

新建公办幼儿园投资估算标准，包括装修和附属工程费用。

4

按照每 0.5 万、0.75 万、1万人口规划设置一所规模分别为 6个、9

个、12 个班的幼儿园，或小区建筑面积达到 7.5 万平方米及以上的

规划设置 6至 12 个班的幼儿园。

按每 0.4 至 1.0 万人口（约每 1200 套至 3000 套住宅，每套

平均人数按照 3.2 人计算）设置一所规模为 6 至 12 个班的

幼儿园；或者按照小区建筑面积达到 15 万平方米及以上的

规划设置 6 至 12 个班的幼儿园。

5

发改部门立项审批、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审查住宅小区建设项目设

计方案时，应当根据规划条件和《托儿所、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》

（JGJ39–2016）和《普通幼儿园建设标准》 （DB33/1040–2007）

等标准。

发改部门立项审批、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审查住宅小区建设

项目设计方案时，应当根据规划条件和《托儿所、幼儿园建

筑设计规范》（ JGJ39 ）、《普通幼儿园建设标准》

（DB33/1040）、《浙江省幼儿园托班管理指南（试行）》等标

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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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

配套幼儿园应当功能独立，与住宅小区其他用地界限明确，并单独

提供安全畅通的出入口（包括对内和对外）。

配套幼儿园应当功能独立，与住宅小区其他用地界限明确，

除单独提供安全畅通的出入口外，还应提供单独的供水、供

电、燃气计量装置。

7

配套幼儿园建设应当按照国家、省有关建筑设计标准和抗震设计规

范进行设计、建设，适当预留人员畅行和车辆停放的空间，确保幼

儿和教职工安全。

配套幼儿园建设应当按照国家、省有关建筑设计标准和抗震

设计规范进行设计、建设，适当预留人员畅行和车辆停放的

空间，确保幼儿和教职工安全。配套幼儿园用地范围内地下

空间应为幼儿园所有，并保持通道独立。

8 住建、教育部门一起参与幼儿园园舍建设的监督工作。

住建、教育部门一起参与幼儿园园舍建设的监督工作。配套

幼儿园建设项目必须严格遵守项目建设基本程序，报发改部

门审批、核准或者备案。

9

对存在配套幼儿园缓建、缩建、停建、不建等问题的，在整改到位

之前，住建部门不得办理住宅小区竣工验收备案手续。

对存在配套幼儿园缓建、缩建、停建、不建和建而不交等问

题的，在整改到位之前，住宅小区不得办理建设工程竣工规

划核实手续。

10

配套幼儿园建成（包括合同约定的装修工程等）后，建设单位须及

时将幼儿园交付给教育部门管理和使用，举办成公办幼儿园或委托

办成普惠性民办幼儿园，不得办成营利性幼儿园。

配套幼儿园建成（包括合同约定的装修工程等）后，建设单

位须及时将幼儿园交付给教育部门管理和使用，由教育部门

举办成公益普惠性幼儿园，不得办成营利性幼儿园。

11

凡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配建幼儿园设施或未随所在居住区当

期住宅项目同步建成的，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不予办理竣工规划核

实手续，并依法责令补建并予以行政处罚。

凡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配建幼儿园设施或未随所在

居住区当期住宅项目同步建成的，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不予

规划竣工核实和土地复核验收，需要立案查处的，移送属地

政府或综合行政执法部门依法查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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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
教育要会同住建、自然资源和规划、发改、财政、市场监管等行政

部门对配套幼儿园建设和使用情况进行联合检查。

领导小组办公室要组织教育、住建、自然资源和规划、发改、

综合行政执法等部门对配套幼儿园建设和使用情况进行联

合检查。

13
配套幼儿园招生应当优先满足本住宅小区内适龄幼儿入园需求。 配套幼儿园招生应当优先满足本住宅小区或共建配套幼儿

园小区内适龄幼儿入园需求。

14 无此条款

同时要兼顾 2—3 岁的托班需求，在原有基础上扩大配套幼

儿园建设规模相适应的托班（原则上配套幼儿园 2—3 岁托

班数与小班数一致）。

15 无此条款

教育部门要通过数字化手段，对配套幼儿园全称、地址、开

办时间、性质、等级、收费模式等信息做好采集、核对和更

新工作，并落实数据的开放和共享。

五、解读机关：东阳市教育局

解 读 人：胡华芳

联系电话：86655103


